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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原則和服務範疇  

 

 

1.1 目標  

 學生輔導服務是教育的一部分。為配合學生成長的需要、教育和課程的改

革，學校應建立一個全方位的學生輔導體系，將輔導服務與學校其他系統（例如

管理與組織及學與教等）結合。學校的輔導人員應協同全體教職員、家長及社會

人士，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廣泛的輔導服務，協助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而且

促使他們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以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

挑戰。  

 

1.2  原則  

 1.2.1 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  

 重視學生的價值與尊嚴，透過不同的學習和體驗經歷，讓他們充份發

揮潛能。  

 

 1.2.2 照顧全體學生從兒童至青少年期的成長需要  

 着重發展性的工作，按學生不同年齡的心理發展和成長需要而編排輔

導活動，以照顧全體學生從兒童至青少年期，在個人、社交、學業和

事業上的成長需要。  

 

 1.2.3 照顧學生的獨特性  

 每一個學生均具獨特性，所以學校應積極採取預防性及發展性的策略，

照顧學生的個別需要，協助他們健康成長。  

 

 1.2.4 全校不同系統的結合  

 加強校內不同系統的連繫和協作，在共同的教育目標下，全校參與推

展學生輔導服務。  

 

 1.3 服務範疇  

 學生輔導是學校整體的一環，與學校其他系統（例如管理與組織及學與教等）

關係密切，是不可分割的。透過不同系統的緊密合作和互相配合，學校才能成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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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學生輔導服務，協助學生健康成長。全方位學生輔導體系包括下列四個範疇：  

 

 1.3.1 政策與組織  

 (a)  根據學校本身的特色及需要建構關愛的學校文化，目的是促進全體

學生健康成長。  

 (b)  成立輔導組，制訂學生輔導政策，策劃及統籌相關的輔導服務。輔

導組的組員可包括校長╱副校長、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

學生輔導人員、訓導主任及級層教師代表。組員的分工應根據他們

在學校所擔當的職務性質和輔導服務的需要而訂定。  

 (c)  推行跨科組的協作，提升「全校參與」學生培育工作。  

 (d)  建立校內及校外的轉介機制，以便及早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的  

  學生接受適切的輔導服務。  

        (e)  學校應制訂就學政策，以確保學生依時上學。  

(f)  設立學校自我評估機制，定時作出系統性的檢視，確保學生輔導服

務有效地推行。  

 

 1.3.2 個人成長教育  

 (a)  推行校本的個人成長教育，照顧全體學生的成長需要。  

 (b)  透過有規劃的學習範疇 (附件一 )，讓學生掌握在個人發展、群性發

展、學業及事業四方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c)  個人成長教育的形式可以是課堂學習、短期課程、小組、早會或跨

課程的活動等，並以互動及多元化模式進行，讓學生投入學習。  

 (d)  根據小學生不同的成長需要、學習能力和興趣，以漸進和累進方式

設計個人成長教育的活動。  

 (e)  着重學生積極的體驗式學習，加強自我探索和反思。  

 (f)  將學習內容與學生的生活事件連結起來，使學生能將所掌握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1.3.3 支援服務  

(a)  為教師提供與學生輔導有關的專業培訓和資訊，以  

 加強教師認識學生的情緒、行為和成長需要；及  

 協助教師掌握與家長和學生溝通的技巧。   

(b)  協助教師掌握個人成長教育的帶領及解說技巧。  



5 

 

(c)  發揮團隊精神，加強全校教職員在推行學生輔導工作上的共識、互

相支持及溝通。  

(d)  設立諮詢機制，支援教師處理學生的問題。  

(e)  促進家校合作和發展家長教育。  

(f)  與社區的有關機構建立良好的溝通及夥伴關係，共同發展學生輔導

服務。  

 

 1.3.4 輔助服務  

(a)  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b)  對於需要進一步支援和跟進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校外專業轉介服     

務。  

(c)  在危機事件中，作出即時介入及跟進服務。  

 

1.3.5  服務檢視和持續發展  

學校可參考「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附件二 )，以便自評學

生輔導服務的效能。  

 

1.4 學校持份者的角色  

 1.4.1 校長╱副校長  

 (a)  領導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統籌和訂定學生

輔導政策，並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展輔導體系及措施，建構校

園關愛文化。  

 (b)  審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及評估報告書。  

 (c)  監察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人事聘用措

施，以及統籌購買學生輔導服務 (包括諮詢及督導服務 )。   

 (d)  監察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工作，以配合

學校的辦學方向。  

 (e)  在專業操守和紀律方面，督導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

生輔導人員，以及協調社工督導主任的工作。  

 

 1.4.2 教師  

 (a)  透過與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協作，籌備、

推行及教授各級的個人成長教育課程，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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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及早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的學生，如有特殊教育需要、行為、

家庭、心理或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沉迷上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等，接受適切的校內╱外專業服務。  

 (c)  透過輔導組，反映教師、學生和家長的需要，並就該組議決的實施

策略、重點工作及表現指標作出配合。  

 (d)  促進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能力，及在課堂內營造和諧、開放和接納

的氣氛。  

 (e)  參與跨科組的協作，提升「全校參與」學生培育的工作。   

 

 1.4.3 學生輔導人員  

1.4.3.1 學校一直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下，透過教師、輔導人員、社

工或其他專業人員的協作，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廣泛的輔導服務。由

2018/19學年起，教育局在公營小學按校本情況逐步推行「一校一社

工」政策，以期最終達致每所公營小學最少會有一名駐校的註冊學

位社工，提升學生輔導服務的整體質素及增加穩定性。詳情見教育

局通函第 36/2018號。  

 

1.4.3.2 學生輔導人員 (包括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 )

是輔導組的當然組員，並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上，發揮重要

角色。除了協助制訂學校的學生輔導政策外，須在以下範疇協助學

校推行學生輔導服務：個人成長教育、家長及教師支援，以及學生

輔助服務。    

 

 (a)  政策與組織  

 i .  訂定學校的學生輔導政策：  

 成立和統籌輔導組的事務；及  

 協助校長╱副校長訂定校本學生輔導政策。  

 ii .  訂定目標和計劃：  

 協助學校建構關愛文化，包括促進教職員的團隊精神。  

 iii .  按輔導政策及周年目標，訂定各項輔導服務的具體工作計劃和

跨科組的協作計劃。  

 iv.  評估和監察學生輔導服務：  

 協助學校建立評估和監察機制，如評估和監察各項學生輔導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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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推行、資源運用和成效；  

 根據評估結果，檢討學生輔導政策、目標和計劃；及  

 與教育局保持聯繫及溝通：如按時完成計劃、檢討報告和呈

交校本輔導服務資料等。  

 v.  建立支援系統：  

 與不同學習領域教師組成團隊，透過訓育輔導、課外活動及

跨科組活動，促進和實踐全校參與訓育和輔導學生工作，共

同建構友愛及關顧的學校文化；  

 建立與各科組間的正式和非正式溝通渠道，協調各項學生支

援服務；及  

 協助學校聯繫和引入社區資源。  

 

 (b)  個人成長教育  

i .  培養學生認識自己、人際交往、終身學習和面對逆境的能力，讓

他們健康成長和發揮潛能：  

 統籌、設計、推行及檢視個人成長教育課；  

 透過不同學習領域，舉辦跨科組專題活動，協助推展個人成

長教育課；及   

 個人成長教育的廣泛和有效推行有賴一般教師的積極參與，

包括教授成長課，而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

導人員須擔負各輔導服務範疇兼顧多項工作，故除特定的專

題課節外，應避免取代教師教授成長課。  

 

i i .  照顧全體學生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  

 策劃和舉辦輔導活動，讓學生明白和適應在不同成長階段中

所面對的挑戰、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促進學生的精神健康， 

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幫助他們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勇敢面對

挑戰等。活動可包括成長的天空計劃、學生大使計劃、班級

經營、具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等；及  

 為小一的學生提供新生適應活動、高年級學生提供升中適應

的講座及訓練課程等，又與區內中學輔導組或社工合辦輔導

活動，以增強學生面對挑戰的信心和能力，以及面對升讀中

學可能遇到的適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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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長及教師支援  

 家長支援服務  

 i .  推行家長教育：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專業意見，協助他們照顧子女在不同成

長階段上的需要；及  

 安排家長教育活動，如舉辦親子活動、家長小組╱講座╱工

作坊，幫助他們瞭解子女的成長和發展，以及協助他們掌握

管教子女的方法和技巧。  

  

ii .  促進家校合作：  

 透過校務概覽、校訊、家長會、開放日、網頁等，讓家長了

解學校推行學生輔導服務的宗旨、目標、對學生的期望和輔

導活動的進行情況；及  

 與家長教師會緊密聯繫，邀請家長就學校的學生輔導活動提

供意見及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如家長義工、親子活

動等。  

 

教師支援服務  

 i .  為教師提供專業支援：  

  為教師提供專業意見，處理學生在學習、情緒和行為上出現的

困難；並就個人成長教育的推行，提供建議及專業支援；  

 ii .  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  

舉辦學生輔導專業培訓活動如工作坊、研討會等，並與教師分

享輔導的經驗和心得；及  

iii .  協助教師處理緊急個案，如學生自殺或虐兒個案。  

 

(d)  輔助服務  

  i .  協助學生面對學業、情緒或行為方面的困難：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輔導，並對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

學生作初步評估，協助制訂個別輔導計劃及監察有關進度，

幫助他們面對成長中所遇到的疑難；  

 為有需要的學生 (包括小一新生或新來港學生 )提供小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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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幫助他們投入校園生活及╱或盡快適應和融入新的學

習環境；  

 作為學生支援組成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情緒及

行為、社交發展、親子照顧等方面，提供支援；  

 處理及跟進緊急個案；  

 按需要進行家訪，加強家校合作以協助學生面對逆境的挑

戰；及  

 轉介或聯絡校外專業人士，為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如心理輔

導服務及社會褔利服務等。  

 

 ii .  協助學校推行就學政策：  

 協助學校訂定校本的就學政策和程序，讓全體學生和家長

了解和遵守；   

 訂定和執行「識別懷疑輟學學生」的機制，與家長、教師、

教育局和有關機構聯絡，為輟學或經常逃學、曠課學生提供

適時支援服務；  

 為輟學學生和有輟學危機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加

強他們面對學習和成長階段遇到困難和挑戰的能力，以協

助他們復學；及  

 定時舉辦預防性活動，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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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行政安排  

 

 

2.1 輔導組的職能  

 透過成立輔導組或加強已有輔導組的效能，有系統地推展學校的學生輔導工

作，以及確保輔導服務的資源得到適當運用。工作重點包括：  

2.1.1  按學校願景制訂全校參與輔導政策及計劃，取得全體教職員的共識，

建構關愛的學校文化，實踐培育學生的共同信念。  

2.1.2  輔導組的組員可包括校長╱副校長、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

學生輔導人員、輔導╱訓導主任及級層教師代表，有效地統籌及協調

全校的輔導工作，積極推動輔導團隊與校內其他科組在全校、級、班和

學生個人層面上的協作，提升全校參與學生培育的工作。  

2.1.3  建立校內及校外的轉介機制，以便及早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的學

生接受適切的輔導服務。  

2.1.4  為全體學生提供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的輔導服務，以及為有需要

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並適時介入及跟進危機事件。  

2.1.5  協助學校推行就學政策。  

2.1.6  透過自我評估機制，定時檢視各項輔導服務的進展及成效，確保學生

輔導服務的效能。  

 

2.2  學生輔導服務計劃及評估報告  

 2.2.1 輔導組需每年按學生成長需要及校本發展情況擬定輔導服務計劃，內

容須說明學校的學生輔導政策和措施、如何運用學生輔導服務的資源

和評估進度成效的方法，重點應包括：  

 (a)  檢討學校在學生輔導服務方面的發展和狀況，藉以分析整體學生的

需要；  

 (b)  訂立學生輔導服務的目標與依據；  

 (c)  實施策略、計劃重點、內容及表現指標；  

 (d)  評估策略和措施；  

 (e)  人手和資源分配；及  

 (f)  財政預算。  

   



11 

 

 2.2.2 學校須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完成擬定「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舉隅見附件三 )，並由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通過。學

校毋須將計劃書送交教育局，但必須妥善存檔，以便教育局人員查閱。 

 

 2.2.3 學校應根據「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中所列明的進度，於學期間

進行持續性的評估，並透過回饋和檢視機制，提高服務的透明度與問

責性。  

 

 2.2.4 學校須每年編訂「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評估報告」，以科學和客觀的

方法評估和分析學生輔導資源的運用狀況、服務的成效及計劃中所陳

述的達標程度，於該學年內完成，並由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法

團校董會通過。學校毋須將有關的評估報告送交教育局，但必須妥善

存檔，以便查閱。學校亦應公開該計劃的進展情況供家長和教師了解。 

 

2.3 辦學團體的統籌工作   

 2.3.1 資助小學的辦學團體須按照教育局現行的學生輔導人手比例來計算屬

下資助小學的學生輔導資源，以便調配學生輔導教師；而在同一辦學

團體下，現職的學生輔導教師須優先獲得調配。辦學團體在安排上述

調配時，須考慮學校的規模、文化、傳統、需要和未來發展，並向教育

局呈報有關的調配資料，以便安排撥款。  

 

 2.3.2 辦學團體屬下學校若已根據《教育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則有關的

資助小學會繼續沿用在成立法團校董會時已獲分配的學生輔導資源模

式，但這資源模式在日後可能會因應某些特殊情況而有所變更，例如

學生輔導教師的自然流失或出現超額的情況。  

  

 2.3.3 若因自然流失 (例如退休或辭職 )而出現學生輔導教師空缺，學校應在

原校╱所屬辦學團體的學校或向外招聘具備相關資歷的教師，以填補

該空缺。若未能填補該空缺，可向教育局申請轉用新資助模式。如學

校╱辦學團體申請放棄學生輔導教師編制職位而改用新資助模式，一

經本局批准，便不可撤回。  

 

 2.3.4 營辦超過一所學校的辦學團體，須調配超額學生輔導教師 (如有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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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轄下其他學校，以填補因學生輔導教師退休和辭職而出現的空缺。

關於處理超額學生輔導教師的其他行政安排，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37/2024號附錄 I。至於共享教職的安排，只適用於超額學生輔導教師。

有關學生輔導教師的任何特別安排，必須事先獲得本局批准，方可作

出相應的安排。  

 

2.4 服務的延續性  

2.4.1 提升學生輔導服務的延續性，有助暢順推展「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就此，學校若向非政府機構購買學生輔導駐校服務，可因應校本需要

考慮與服務供應機構訂定多於一年的服務合約。不過，在公開和公平

的原則下，本局建議學校須定期進行具競爭性的報價╱招標程序。一

般情況下，服務供應商的合約期通常不應超過三年。為使學校保持穩

定的社工服務以保障學生的福祉，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可考慮在這特殊及有充份理據的情況下，訂定較長時期 (如五年 )

的服務合約期。學校須注意，有關合約期的處理方法屬購買駐校社工

服務的特別安排，學校不應視作為購買其他服務訂定一般合約期的方

法。  

 

2.4.2 若學校與服務機構訂定多於一年的合約，應考慮下列及╱或其他可能

出現的變數：  

(a) 若個別學校因縮班而出現超額的學生輔導教師，營辦超過一所學校

的辦學團體須優先調配這些超額學生輔導教師往轄下其他學校，以

填補因學生輔導教師退休和辭職而出現的空缺；  

(b) 學校就學生輔導服務所獲發放的津貼金額會因應每年的綜合物價指

數及 /或薪金變動而有所調整。  

 

2.5  學生輔導人員的聘任及相關事宜  

 2.5.1 由 2018/19學年起，採用舊模式的學校可繼續運用額外的「學生輔導服

務津貼」(額外津貼 )聘用學生輔導人員。選用「新資助模式」的學校可

選擇聘用一名教職人員編制內的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或領取一份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以自行聘用一名駐校註冊學位社工或向

社工服務機構購買一名駐校註冊學位社工的服務，並可結合諮詢服務

津貼╱額外津貼或其他資源，聘用其他的學生輔導人員。採用「新資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403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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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模式」聘請學校社工的目標、工作要求及入職條件見附件四。  

 

 2.5.2 為保障學生的福祉，學校應在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聘任及

相關事宜上嚴格甄選及加強管理措施，以確保學校直接聘任或由機構

所派駐的有關人員能符合所需的專業操守和資歷。學校在運用學校社

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向非政府機構購買駐校學

生輔導服務時，亦須確保提供服務的機構已完成審核所派駐的學校社

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專業資歷、註冊資格、過往服務證明等程序，

以防範不合適人士出任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審核程序應包

括應徵者須申報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行，或曾遭

取消╱拒絕相關專業 (例如社會工作者 )的註冊，並在申請表╱合約上訂

明受聘人虛報資料 /隱瞞重要事實的後果，可能面對被刑事檢控的嚴重

後果，而學校亦可能會將其解僱。為確保聘用的所有人員為適合及適

當人選，學校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號。  

 

 2.5.3 此 外 ， 香 港 警 務 處 已 於 二 零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推 行 性 罪 行 定         

罪紀錄查核機制。學校須在聘任程序中採用該機制，並要求所有應徵

與兒童或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有關工作的職位 (包括學生輔導教師

或學校透過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直接

聘任及╱或購買由機構派駐的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委派推

行輔導活動的人員等 )的準僱員進行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以減低學生

受性侵犯的風險。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號。  

 

2.5.4  在直接聘任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方面，學校在處理該學校社

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聘用、辭職、終止聘用及解僱事宜上，必須確

保嚴格遵守《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僱傭條例》及一切與僱傭

有關條例的相關規定，以及《資助則例》的相關條文，包括教育局不時

發出的指示。學校必須妥為記錄存檔所有人事管理事宜的個案及有關

文件，以便在出現任何有關人事管理的不當指控時，可作舉證之用。  

 

2.5.5 辦學團體╱學校聘任學生輔導教師或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須確保

受聘者符合資助學校資助則例匯編或小學資助則例內訂定的要求。有

關聘用學生輔導教師或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行政安排事宜，可向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de-of-aid-and-related-documents-for-aided-imc-schools/Compendium_1.18a.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a_pri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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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 區域的高級 ╱學校 發展主任 查詢；至於將獲聘任的學生輔導教

師所需的輔導訓練資歷事宜，則可向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查詢。有關

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工作經驗及資歷評審，可向薪金核實小組查

詢。  

 

2.5.6 在特殊情況下，辦學團體╱學校如欲在新學年改變向教育局已申報

及獲批准的學生輔導教師╱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安排，例如：兩

位學生輔導教師共事一職、擬聘任兩位半職學位社工、由常額助理

社會工作主任職位轉為領取「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必須事先

以書面向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申請。局方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其

申請。辦學團體╱學校必須獲取本局批准後，方可作出相應的安

排。  

 

2.5.7  為方便聯絡，在學年間若出現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

導人員的人事更替，相關的資料須透過辦學團體╱學校知會教育局訓

育及輔導組，以作更新。  

 

2.6  學生輔導人員的督導  

2.6.1 每所已選擇「新資助模式」的學校，會獲發一筆「諮詢服務津貼」，

以資助學校購買諮詢、督導或其他支援學校社工的相關服務。有關「諮

詢服務津貼」的運用，請參閱附件五。至於沿用舊資助模式的學校，

如學校認為需為具社工資歷的駐校學生輔導人員配置專業督導，學校

可在購買服務時，向具專業質素保證機制的服務機構增購專業督導服

務，並與服務機構商議及訂定督導的方式、具體內容及時數等。專業

督導可包括：定期舉行督導會議、個案諮商、突發事件及緊急個案的

電話諮商、在危機處理時提供到校支援、考績等，以及有需要時，就

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督導主任須為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

適當的指導及支援。如取得學校、非政府機構及社會福利署 (社署 )三

方的同意，由在小學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聘用的註冊社工擔當在《「保

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二零二零年修訂版 )」》(程序

指引 )第三章所述的個案主管角色，督導主任可就學校社工／學生輔

導人員所處理的「已知個案」，提供專業指導和意見，並且召開「保

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 (個案會議 )，以制訂有關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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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的跟進計劃。如有需要，社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服務

課 )會向缺乏主持個案會議經驗的主席提供支援和協助。如督導主任

未能或不適宜擔任個案會議的主席，可要求有關服務課社工協助。詳

情請參閱程序指引第十一章。  

 

2.6.2 為確保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生輔導服務，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

人員、服務機構與學校之間應建立良好的協調／管理機制，協定一切

日常運作的職務安排，並須作定期的檢視。校長╱副校長作為學校的

負責人，須透過行政配置，為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提供適切

的行政、人事和專業各方面的督導及支援，以促進學校社工及其他學

生輔導人員發揮其專業職能，例如，確保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

員在提供服務時能符合所有相關的條例及規例，包括 (但不限於 )《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能配合學校的辦學理念、

發展方向及全校參與模式的落實；能設立完善的學生個案管理程序

(包括個案開錄、進展報告、結案等 )。  

 

2.6.3 本局專職學生輔導的專業人員亦會透過訪校，與校長╱副校長討論學

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工作和督導事宜，一起檢視周年輔導計

劃及檢討等，深化領導層的督導工作。  

 

2.7 輔導個案管理  

2.7.1 為有效跟進個案工作，學校必須為學生個案妥善保存有系統的記錄，

包括學生基本資料、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專家報告、書面轉介、個

案進展等，並適時更新及審閱個案工作，以作為日後跟進或改善服務

的參照。所有個案記錄都應統一保管，在校內查閱有關記錄須受限制。

至於有關個案記錄管理的原則及重點，請參閱附件六。  

 

2.7.2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應適時撰寫個案的面見記錄和個案的

進展摘要報告，並妥善保存相關記錄，以供學校審閱。學校有責任與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及其服務機構，商訂處理個案的工作程

序和記錄方式，並定期檢視及監察個案進展。學校可參考上載於教育

局訓育及輔導組訓輔網絡資訊系統內 (https://gd.edb.gov.hk)相關的表格，

以制定校本個案管理程序。為確保服務的延續性，並不受轉換機構或

https://gd.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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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影響，學校需作主導，承擔和管理在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人手轉換時個案工作轉移的責任。  

 

2.7.3 在保密原則下，當討論個案時，有關的資料應只限學校授權及有關的

持分者得知；若需要協助，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及╱或授權

的持分者須按專業守則向適當人士透露所需的資料；在未經學生家長

同意下 (須引用《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特別豁免條款的情况除外 )，不

得傳閱或複印這些資料。  

 

2.7.4  若個案學生轉校、升讀中學或需轉介以接受校外服務時，例如社會褔

利署、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非政府機構等，必須先徵得家長

╱監護人的同意，然後將由校長簽發的轉介書和╱或所需的個案資

料，寄交有關機構╱人員，並應妥善保存有關的副本和轉介記錄。  

 

2.7.5  為確保有需要的個案學生在升讀中學後能獲得適切的支援，學校在取

得家長的同意後，應盡早將學生的相關資料送交有關的中學。如家長

有保留，學校應盡量讓家長明白持續介入對學生的重要性。新學年開

始前，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亦應將所有小六升中的學生個案

安排，於訓輔網絡資訊系統上填報。為做好中小學的銜接，我們更鼓

勵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在學生升中後的首三個月內，關注那

些家長曾拒絕傳送資料的個案學生的升中適應情況；如發現學生在升

中後出現困難，可與家長再商討，是否同意轉介學生資料至就讀中學

繼續接受輔導服務。  

 

2.7.6  對缺課個案學生升讀中學的跟進，若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仍

有未完結的小六升中的缺課個案，必須按缺課個案專責小組有關「缺

課個案學生升讀中學的跟進」要求處理，並依時向該組別呈交最後的

「懷疑輟學個案調查報告」及╱或轉介撮要，以期學生能早日重返校

園。  

 

2.8 為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提供的支援  

 2.8.1 學校應安排新入職的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

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一連串的「新入職學生輔導人員的導引講座」，



17 

 

以協助他們掌握如何在校內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2.8.2 為推動「全校參與」的輔導工作，學校應安排校長、副校長、教師及

參與訓育及輔導職務和團隊的同工，參加教育局定期舉辦與輔導相關

的培訓活動，包括研討會、經驗分享會、聯網會議等；另外，學校應

按校本發展情况及教師專業培訓所需，推薦負責相關職務的教師報讀

教育局委託大專院校舉辦的「小學教師學生訓育及輔導證書課程」及

「中小學訓育及輔導主任管理及領導課程」。有關各項培訓活動及課

程的詳情，可閱覧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  

 

2.9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駐校時間  

 2.9.1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的每天駐校時間，須根據學校的校本需

要而訂定或調節。工作時間應配合所服務學校的上課時間，以合理安

排為原則。  

 

 2.9.2 一位學生輔導人員不應負責超過兩所學校的駐校服務。若同一辦學團

體下兩所學校共用一名學生輔導人員，駐校日數應根據學校的班級數

目公平分配，具體安排應就校本需要而訂定或調節。  

 

2.10 與學生輔導無關的職責   

 因為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需要擔負輔導服務各範疇多項工作，校長

應避免調派他們擔任與學生輔導無關的職責，例如擔任代課工作、為學生補課╱

進行中、英、數學科輔導教學等，以影響他們發揮專業所長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的推行。詳情見附件四第 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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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津貼的運用及財務安排  

 

  

3.1 發放津貼  

3.1.1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在「新資助模式」下，選擇領取「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而非開設助

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的官立╱資助小學，可獲一項相等的津貼，用以

自行聘用駐校註冊學位社工或向社工服務機構購買駐校註冊學位社工

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額是參照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中點

薪金而釐定，以 2024-25年的薪金水平計算，全年金額為 709,320元，津

貼額會每年按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薪酬作相應調整。  

 

3.1.2 諮詢服務津貼  

每所已選擇「新資助模式」的學校，會獲發一筆「諮詢服務津貼」，以

資助學校購買諮詢、督導或其他支援學校社工的相關服務，例如：提

供個案諮詢、危機事件緊急支援、定期檢視服務、專業培訓等。以 2024-

25年的薪金水平計算，上述津貼全年金額為 140,443元，津貼額會每年

按社會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應調整。  

 

3.1.3 額外津貼  

 (a) 沿用舊資助模式的學校  

 所有 5班或以上已聘用學生輔導教師的資助小學，均可於每學年獲

發放「額外津貼」，「額外津貼」以每班 19,654元為計算基礎。按

班增發額外津貼款額的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為讓學校可在

現有的資助模式上加強學生輔導的工作，每所已聘用學生輔導教

師的學校會在舊有安排上獲增加六份「額外津貼」(即 117,924元 )。 

 

(b) 採用新資助模式的學校  

開辦 12班或以上的學校，均可獲發「額外津貼」。「額外津貼」會

由第 12班起，每班可獲提供一份「額外津貼」。按班增發額外津貼



19 

 

款額的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及附件九）。  

 

3.1.4 設有上、下午兩部制的學校，當計算開設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或

發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金額時，每部將

作一間學校計算，而獲發放的津貼亦只可以供指定部制的小學使用。  

 

3.1.5 額外津貼已納入發放給資助學校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營辦津貼」)

的特殊範疇或「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擴大的營辦津貼」 )╱官

立學校的「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的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內，

並根據每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有關調整額的詳情，請參

閱本局每年發出有關「營辦津貼」及「擴大的營辦津貼」的通函。  

 

3.1.6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諮詢服務津貼屬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但不會

納入「營辦津貼」╱「擴大的營辦津貼」╱「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

貼」內，而會另行在學年中分兩期 (9月及 4月 )發放予學校，並會每年分

別按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及社會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應調整。上述兩項津

貼的目的為優化社工及輔導服務，學校應該適時運用以照顧學生的需

要，而原則上不應保留盈餘；但為配合學校的實際運作需要，學校將獲

准保留此兩項津貼的盈餘，上限為該津貼的 12個月的撥款額。學校須根

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把超過上限的餘款退還教育局。至於官立學校，相

關津貼會以財政年度結算。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將會在有關財政年度完

結時予以取消。  

 

3.2 運用津貼的原則和程序  

 3.2.1 獲發放上述津貼的學校應根據「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原則與服務範

疇，以配合學校的服務需要，制訂週年的學生輔導服務計劃。學校必須

在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內說明學校所訂定的學生輔導政策及措施，如何

運用上述津貼去購買學生輔導服務，以及年內評估學生輔導服務所採用

的方法。按個別學校獲得上述津貼的條件，計劃書亦須列出學校運用學

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及╱或額外津貼的分配狀況，例如

同時聘用其他的學生輔導人員及購買學生輔導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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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聘用學生輔導人員的要求  

(a)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領取「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學校須以自行聘用或向非政府機

構購買社工服務方式，聘任最少一名具學位資歷的社工。有關聘

用小學學校社工及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的運用，請參閱附件四

及附件十。  

 

(b) 諮詢服務津貼  

 有關為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提供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

的督導主任服務，督導主任必須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或以上學歷

之註冊社工，亦須具備最少十年或以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工作經

驗，並以小學駐校服務經驗為優，請參閱附件五。  

 

 (c)  額外津貼  

    學校須僱用以下專業人員為常額編制以外的學生輔導人員 1：  

 具輔導及／或教學經驗的檢定教師；  

 註冊社工；或  

 具輔導及／或其他同等資歷 *的專業人員。  

 

3.2.3   在靈活調配資源的原則下，學校可根據校本情況及學生的需要，結合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及╱或其他學校資

源，在聘用學生輔導教師╱一名全職學位社工後，額外聘用更多的學

生輔導人員或向非政府機構購買多樣化的學生輔導服務，以提升學生

輔導服務，不過必須達到教育局對各項服務的基本要求。  

 

3.2.4 由於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或需藉着課堂、短

期課程、小組、早會或跨課程活動推展個人成長教育。根據《教育條

例》第 42(1)條的規定，學校必須於聘任後從速為教學人員向教育局教

師註冊組辦理准用教員許可證的申請 (檢定教師除外 )。有關教師註冊

                          
1
 以「額外津貼」聘用編制以外的學生輔導人員，如具備資助學校教師所需的資歷和工作經驗及執行與正規教師

或學生輔導教師相同的職務，他們的這些經驗會計算在資助或官立學校任教相關職位時的認可經驗，並作為釐

定增薪點之用。 

*  如具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臨床心理學、應用成長心理學及輔導學等學位或以上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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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請准用教員許可證程序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發出的通告第

11/2007號、第 1/2005號及本指引的附件十一。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

導人員未能註冊成為准用教員，學校可考慮選擇下列形式讓他們繼續

協助推行個人成長教育：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在一位准用教員或檢定教員陪同

下，在課室內以協作教學形式施教；或  

 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負責課程統籌及設計的工作，而

個人成長課教學課節則由其他准用或檢定教員負責。  

 

3.2.5 學校在購買學生輔導服務及與輔導工作有關的物品時，須遵守物料供  

  應及採購規例、財務及會計規例、常務會計指令和其他相關的規例。

  以下乃一些不獲本局認可為與輔導有關的支出項目，以供參考：  

 聘用文書╱行政職系等人員；  

 聘用補習班導師或購買補習班服務╱輔導教學服務；  

 購買傢具、電腦╱影音器材 (支援學生輔導服務的視聽教材

等除外 )和電器用品；  

 購買文具╱玩具作獎品；以及  

 全資或資助印製學生輔導服務無關連的刊物╱物品。  

 

3.3  善用「額外津貼」提升學生輔導服務  

 學校須有效運用「額外津貼」，補足及提升現有的輔導服務，以加強力度預

防及處理可能在校內出現的學生問題，例如吸毒、校園欺凌、虐兒等問題，達致具

體的輔導功能。以下是一些建議：  

3.3.1 學校可按學生需要和校情靈活運用「額外津貼」，向非政府機構購買

多樣的學生輔導服務，包括：  

(a)  有系統的生活技能套件及╱或專題式發展性的青少年成長培育活

動 (如提升抗逆力、預防吸毒、網上沉溺、兩性相交等主題 )，以協

助學生抗拒不良的誘惑和實踐健康生活模式，及╱或輔助性的學

生小組、個案輔導等服務，以改善學生的行為和情緒等問題；  

(b)  專為家長而設的家長交流小組、親子管教講座、家長學堂系列、建

立家長支援網絡等；  

(c)  為提升教師輔導技巧而設的專業發展主題系列。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07011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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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輔導活動可以主題式的單次活動，或維持數天至數月的連續性的

活動，又或較穩定和長期的輔導計劃；既可以是個案或小組輔導，亦

可以是全校性的服務。  

 

3.3.2 另外，若部份學校因學生數目或學生個案較多，亦可考慮向非政府機

構增購學生輔導人員的駐校服務日數 (由一日至五日不等 )，或直接增

聘額外學生輔導人員，以照顧更多有需要的學生。學校可按校情及學

生實際需要而採納所需學生輔導人員的服務形式及時間，全職或半職

形式均可。  

 

3.4  運用「諮詢服務津貼」支援學生輔導人員  

為確保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校社工╱輔導服務，學校須為駐校社工及其他

學生輔導人員配置專業諮詢服務。有關運用｢諮詢服務津貼｣，請參閱附件五。辦學

團體可考慮為屬下學校統籌「諮詢服務津貼」的運用，透過報價／招標的形式為屬

校購買服務，或聘請社工督導職位支援屬校的社工／輔導人員，使學校的「諮詢服

務津貼」發揮更佳的效用。有關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的詳情請參閱《資助學

校採購程序指引》。  

 

 3.5 財務及會計安排  

 3.5.1 官立學校  

 (a)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諮詢服務津貼，會在學年中分兩期 (9月及

4月 )發放予學校。至於額外津貼則納入官立學校「擴大的科目及課

程整筆津貼」。上述各項津貼屬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項目，津貼應全

數用於與學生輔導服務有關的用途。  

 

 (b)  官立小學在聘用非公務員合約的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員時，

須遵守有關的條例及規定，並保持公開及公平的原則。學校應恪守

教育局內部通告第 6/2010號有關的聘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程序，

亦可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36/2018號內有關購買駐校社工服務合約期

處理的特別安排。官立學校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須注意《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對於本局作為僱主的法定責任，並

按照部門程序安排有關員工加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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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購買學生輔導服務及與輔導工作有關的物品時，官校須遵守物料

供應及採購規例及相關教育局內部通告及指引的程序進行採購。並

須遵守財務及會計規例、常務會計指令和其他相關的規例。  

 

3.5.2  資助學校  

 (a) 在購買服務或╱及聘任常額編制以外的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

人員時，務必遵照教育局通告第 4/2013號「資助學校採購程序」(包

括辦學團體參與的採購活動 )；以及教育局通函第 36/2018號內有關購

買駐校社工服務合約期處理的特別安排。學校亦應遵照教育局通告

第 5/2005號內有關處理教職員聘任事宜的注意事項進行。  

 

 (b) 額外津貼已納入「營辦津貼」的特殊範疇或「擴大的營辦津貼」。

至於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諮詢服務津貼，則不會納入「營辦津

貼」╱「擴大的營辦津貼」內，而會另行在學年中分兩期 (9月及 4月 )

發放予學校。上述各項津貼屬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以用於與學生

輔導服務有關的用途。學校需就各項津貼備存獨立的分類帳目，以

記錄各項收支。詳細的財務安排，可參閱本局網頁索引：主頁 >學

校行政及管理 >財務管理 >津貼資料 >擴大╱營辦津貼和綜合家具及

設備津貼的參考資料或校本管理資訊網站。  

 

 (c) 除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須按相關《資助則例》及《學校行政

手冊》相關章節的規定處理外，當資助學校運用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聘任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

他學生輔導人員時，請留意這些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

生輔導人並不符合向津貼╱補助學校公積金供款的條件。學校須以

該津貼支付這些人士的薪金、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支出、代職人員的

薪金及一切由《僱傭條例》賦予的任何法定福利所構成有關的支出，

並在該津貼中預留部分款項，用以支付有關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

務金，政府不會為以上開支提供額外撥款。有關人員的強積金供款

及福利支出不會獲政府額外撥款。學校毋須為他們填寫及呈遞《資

助學校聘任教學人員表格》或《資助學校聘任非教學人員表格》至

教育局公積金組╱經常津貼組。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04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5C.PDF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https://sbm.edb.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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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個人成長教育的學習範疇及重點  

 

四個學習範疇  十二個學習重點  

1. 個人發展   自我概念  

 解決問題  

 自我管理  

 

2. 群性發展   尊重及接納他人  

 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  

 應變及處理衝突技巧  

 

3. 學業   學習技巧及態度  

 成就感  

 愉快的學校生活  

 

4. 事業   生活計劃  

 處事態度  

 認識事業發展  

 

 

註：  有關個人成長教育的參考文件及工作紙，可瀏覽下列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

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主頁  >教師相關  >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  >資源  >個人成長教育資源 ]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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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檢視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重點  

 

1. 管理與組織  

1.1  學校能因應學生的需要，制訂適切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政策和目標，輔助

學生成長，達致全人發展。這些政策目標明確、程序清晰，能讓教職員

有效地執行有關的教育條例及指引，照顧不同需要 (例如：有輟學傾向╱

新來港╱非華語╱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1.2  學校具備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周年計劃，能在培育學生的目標上，具體

地規劃學校未來的輔導發展方向。  

1.3  學校能建立關顧互愛的文化，師生互相尊重和信任；教職員認同全方位

學生輔導服務的理論和精神，並樂於在科組協作上，鼓勵學生積極投入

校園生活。  

1.4  輔導組能有效發揮組織、協調和監察的職能，而校內上下同工亦能促進

組別間協作及全校參與精神，並能透過自我評估，有系統地運用客觀的

評估工具，切實地定期檢視成效及相應地籌劃未來的服務。  

 

2. 個人成長教育  

2.1  學校能以教育局個人成長教育的指引為基礎，制訂適切的校本個人成長

教育政策和目標，且能定期檢視其推行成效，作出修訂，以切合學生的

學習能力、興趣和成長階段的需要。  

2.2  校本的個人成長教育能着重生活上的實踐，課程架構可連結德育及公民

教育的重要價值元素，並能透過有系統的編排和具體的學習經歷，讓學

生在個人、群性、學業、事業四個範疇方面有均衡發展。  

2.3  學校能靈活地將個人成長教育與其他學習領域配合，因應校本需要聯繫

各學習領域和融匯各共通能力，有效地促進學生將所學的知識、技巧和

態度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2.4  教師╱學生輔導人員 (包括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人

員 )有良好的溝通，能善用多元互動形式及生動的解說技巧進行成長教育

學習活動，並透過互動交流和分享個人經驗、感受和經歷，讓學生能投

入參與課堂活動，加深學生理解、反思及實踐，能營造自由開放、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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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納的氣氛。  

 

3. 支援服務  

3.1  學校能透過不同的途徑，讓家長清楚認識學生輔導服務，並建立有效的

諮詢機制和家長支援網絡，適時為家長提供專業意見和協助他們處理子

女所遇到的成長問題，促使家校攜手共同培育學生成長。  

3.2  學校能建立有效的支援機制，為教師提供適切的專業諮詢和建議，協助

他們處理學生的問題。  

3.3  學校能有效地統籌和推行學生輔導的培訓，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的專業發

展，並建立有效的輔導通訊或專業資源網絡，提升教師的輔導知識和技

巧，促進經驗交流，加強全校對輔導的共識。  

 

 

4. 輔助服務  

4.1  學校能透過學生輔導人員 (包括學生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學生輔導

人員 )、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彼此支援和緊密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個案支援及╱或小組輔導活動。  

4.2  學校能與家長及相關專業人員緊密協作，深入瞭解個別學生問題的成因

和進度，訂定適切的跟進計劃，並檢討進程和回饋，適時修訂輔導目標

和長短期工作計劃，以確保輔導的效能。  

4.3  輔導人員能適時匯報個案進展，清楚地分析個案問題，準確地作出危機

評估、策略應用、調整匡導方向等，使有關人員，包括轉介老師、協作

教職員、個案學生家長和個案學生，充分瞭解進展。  

 

 



27 

 

附件三  

 

XXX 小學 20XX 至 XX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舉隅 

(此計劃書以一間全日制、營辦每級 5 班全校共 30 班、獲分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諮詢服務津貼及額外津貼的資助小學為藍本。計劃內容只供參考，學校宜因應校本情況

，訂定校本計劃書。) 

 
1. 本校學生輔導服務的發展狀況  

  學校的辦學宗旨是透過關愛的校園和富啟發性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成

為具自尊自信、能積極參與和有愛心的人。過去十年，學校以協助學生面

對成長困難及逆境為已任。教師團隊經多年合作，在工作方向、默契和效

率方面已有相當的提升。學校亦積極發展有效的評估工具，引入社區資

源，提升教師及家長的能力，以支援學生各方面的需要，促進他們健康成

長。 
 
 有利條件 

(a) 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訓輔工作；訓育、輔導、德育、宗教及

學生支援等工作小組已合併為學生培育組作統籌，成員間分工明確清

晰而溝通緊密。 

(b) 訓輔工作以「重教導、輕懲處」為原則，以正面積極的方式處理學生

問題。 

(c) 校方重視不同持分者的溝通，透過多元化的平台，促進教職員、師生、

家校間的聯繫。  

(d) 學校設有班主任節及導修課，加強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又實施雙

班主任制，透過正、副班主任互相協作，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成長支援。 
 

 弱處分析 

(a) 大部份學生家長需長時間外出工作，與子女的溝通時間不足，子女亦

缺乏父母照顧及關懷，以致出現情緒不穩及行為問題。 

(b) 部份學生慣於倚賴，欠缺責任感、自我管理、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等

能力；良好的朋輩模範亦較少。根據學生需要評估，學校需提升學生

的自我管理及社交能力，並加強學生的自尊感。 

(c) 部份老師缺乏訓導及輔導方面的知識和訓練，處理學生問題及提升學

生心理素質的能力不足。 
 

按學校在20XX/XX學年運用「香港小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評估

四至六年級學生的成長需要、家長及教師「有關學生的成長需要」持分者

問卷調查、教職員會議檢討等結果，學生培育和輔導工作的分析如下： 

1. 提高關注以下的學生成長需要: 

1.1四年級學生 - 良好行為(數據低於常模) 

1.2五年級學生 - 社群關係(數據略低於常模) 

2. 各級較需要關注的成長要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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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一、二年級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2.2 三、四年級學生：尊重別人 

  2.3 五、六年級學生：社交技巧 
 
2. 本年度學生輔導服務的目標 

(a) 提升高年級學生的社交技巧，培養他們關愛和尊重別人的態度。 

(b) 提升低年級學生的自理能力。 

(c) 提升老師推展班級經營的能力，以協助學生建立自尊感。 

(d) 提升家長的親子溝通及管教子女的效能，促進家校合作。 
 

3. 實施策略   

 政策及組織  

(a) 發展多元化的溝通平台，包括每月校務會、級聯絡會及生活教育

組會議；每星期的行政會、全體簡報會、分級班主任會議；內

聯網通訊及本日事務板等，加強訓輔訊息的流通，促進老師間

的溝通，並持續地檢視輔導工作的進展及作即時的修正。  

(b) 加強本年度跨學科及組別的協作，按學生的成長需要，推行全方位

 輔導活動，以發揮團隊協作的共力。 

(c) 有系統地開展「從服務中學習」，建立學生所需及級層發展的特色，

透過班本、級本、全校性的服務崗位及服務組織、朋輩支援計劃，

及各種性質的社區服務，建立學生關愛、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d) 引入不同的社區資源，豐富及平衡各項發展性、預 防性及治療性的

輔導工作。與社福機構合作，持續提升教師經營班級及教授成長課程

的能力，並支援學校的家長教育及小組輔導工作。 

(e) 檢視「校內個案轉介機制」及「處理學生輟學問題程序」效能，以及

各成員在「危機處理小組」的角色及職能。 
  
 個人成長教育 

(a) 設立校本生活教育課程專責小組，以加強該課程於各科組的「學與教」

設計當中學生的應用和實踐。 

(b) 以全校參與模式(特別是班主任的參與)推行本年度訓輔主題活動  -「

透過班級經營建立關愛文化」，營造正面及有序的課堂氣氛。 

(c) 「校本生活教育課程」整合及按級本需要調節各項成長教育的主

 題，包括個人、群性、學習及事業範疇；德育及公民教育六項首要培

養的價值觀及態度；「成長的天空計劃」發展課程 – 訂立目標、解決

困難、情緒管理、社交技巧及樂觀感；宗教靈性發展。 

(d) 「校本生活教育課程」包括態度、知識及技能的結合，並着重生活實

踐及自我反思。 

(e) 透過互動式及體驗學習法，幫助學生整理生活經驗，並加強班主任老

師的課後跟進及適時引導學生自我檢視。 

(f) 確立雙週進行的生活教育課集體備課會議，集中討論及調適每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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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課課節的策略、活動和應用部份。 

(g) 推行「校本生活教育課程」科任教師同儕觀課，促進老師間互相欣賞

、交流及協作，並於每月舉行的校務會議中由各級任教師匯報，分享

成效。 

(h) 透過級本的聯課活動，推行能對焦各級學生需要的輔導工作，並提升

班主任在經營班級及協助學生成長的角色及功能。 
  
 對家長的支援 

(a) 有系統地收集家長的需要，發展多元化的模式，包括講座及工作

 坊、小組、參觀及考察、長╱短期課程、伙伴計劃等，以全面提升家

長的親子及管教能力。 

(b) 發展多元化的渠道，包括網頁、校訊、電郵、家訪、定期電話聯

 絡、家長日、分級家長會議、家校活動等，促進家校溝通合作。 

(c) 發展家長組織，凝聚家長網絡，加強家長參與及支援學校事務的廣度

及深度，提升家長作為持分者的角色及功能。 

  

 對教師的支援 

(a) 透過校本及校外專業培訓和同儕支援(師徒計劃及同儕觀課)，提升老

師處理學生的情緒和行為問題的能力，並進一步發展老師教授成長課

的技巧。 

(b) 透過級本班主任會議支援老師推行班級經營及處理學生問題。 

(c) 讓老師參與不同層次的輔導工作，包括策劃、實踐和推行、有系統的

檢討等，提升老師作為持分者的角色及功能。 

(d) 建立關愛的教職員團隊，加強老師的向心力及團隊精神。 

  

 輔助服務 

(a) 以諮詢、個案或小組的形式，為透過校內轉介程序及校外系統轉介

 的有個別需要的學生，提供具治療性的輔導服務，協助他們克服在

情緒、行為或社交上出現的困難。 

(b) 透過與教師、家長及相關的專業人員緊密的溝通及協作，以跨專業

跟進個案的模式，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及促進成長。 
 
4. 學生輔導工作計劃  

 (a) 政策及組織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輔導工作進展性評估  

1.1 行政會議  

1.2 學生培育組會議  

1.3 級聯絡會議  

1.4 校務會議  

1.5 各級班主任會議  

* 透 過 各 層 級 會 議 達 到

以下目的：  

a. 教 師 能 清 楚 輔 導 工 作

的進展，並適切地配合。 

 

校長及主任  

學生培育組  

級聯絡  

全體教師  

班主任  

 

 

每星期一  

每月頭星期一  

每 ………  

每 ……….  

隔星期五  

 

 

70% 教 師 認 同

會議能提升推

行輔導工作的

效能。  

 

1 .教 師 持 分 者

問卷  

2 .觀察及討論  

 

校長  

副校長  

輔導主任  

校長  

級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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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b………  

2 .修訂輔導政策  

2.1 檢討「校內個案轉介機

制」及「處理學生輟學問題

程序」在及早識別及跨專業

跟進方面的效能。  

 

2.2 於「輔導工作指引」及

「班主任手冊」加入有關

「透過班級經營建立關愛

文化」教師的角色及職能等

項目。  

 

2.3 檢視各成員在「危機處  

 理小組」的角色及職能。  

 

2.4 由領袖生至行長，配合

學生個人成長，統整班本、

級本、跨級別及全校性的服

務崗位的角色及職能，避免

工作重疊或過份集中，讓人

手得以適當分配。  

 

2.5 按校本需要，引入適切

的專業支援人員，以「學校

輔導資源冊」作有系統的紀

錄，並定期檢視服務成效及

協作效能。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危機處理小組

成員  

 

各級學生  

 

 

 

 

 

 
 

各校外專業  

支援團隊  

 

透過各層級會

議，每 3 個月

/按需要進行

檢視及修訂  

 

 

 

 

 

 

 

 

 

 

 

 

全學年  

 

 

 

 

 

 
 

透過各層級會

議，每 3 個月

/按需要進行

檢視及修訂  

 

70% 教 師 認 同

能提升推行輔

導工作的效能

。  

 

1 .教 師 持 分 者

問卷  

2 .觀察及討論  

 

輔導主任  

 

 

 

 
 

 

輔導主任  

 

 

 

 

 
 

 

副校長  

 
 
 

輔導主任  

及班主任  

 

 

 

 

 
 

輔導主任  

 

 

 

3. 向具專業質素保證機制

的社工服務機構購買專業

諮詢服務，為學校社工╱學

生輔導人員提供諮詢、督導

及支援服務的督導主任服

務。  

學校社工、學

生輔導人員及

教師  

全學年  

 

70% 學 校 社

工、學生輔導

人員及教師認

同能提升推行

輔導工作的效

能。  

 副校長  

 

 (b) 個人成長教育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班級經營計劃  

1.1 建立安全感及聯繫感

活動 (核心項目  : 本年度新

增生日會、感恩卡、守護天

使伙伴、四人協作小組、師

生飯會 ) 

 

1.2 建立方向感活動 (核心

項目  : 訂立班規及班目

標、本年度新增「全能好學

生」獎勵紀錄冊 ) 

 

1.3 建立獨特感活動 (核心

項目  : 本年度新增班房 /壁

報 /門 /外牆設計、班際比賽、

團隊遊戲及節慶活動 ) 

 

1.4 建立能力感活動 (核心

項目  : 本年度新增讚美口

號、鼓勵掌聲、表揚榜、班

中之星選舉、慶功會 ) 

以上各設一項配合班本需

各級學生 

 

全學年 1 .APASO- 在 以

下範疇能達到

全港常模水平

：  

四年級學生  

良好行為及操

行  

五、六年級學

生  

社群關係  

 
 

2.APASO-在以

下範疇能超過

全港常模水平

：  

全體學生  

a.校園生活  

b .關愛  

 

1.APASO  

 

2 .觀察性評估  

 
 

3 . 會 議 討 論 (

雙月班主任會

議中作品質圈

分享及檢討 )  

各級班主任  

及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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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要的自選項目  

2.「校本生活教育課程」  

2.1 個人發展  

2.2 群性發展  

2.3 學習範疇  

2.4 事業範疇  

2.5 價值觀及態度：堅毅、

尊重別人、責任感、承擔

精神、關愛、誠信  

2.6 發展課程：訂立目標、

解決困難、情緒管理、社

交技巧、樂觀感  

2.7 宗教靈性發展：尊重生

命、欣賞別人  

各級學生  全學年  

逢星期三  

生活教育課節  

(共 30 課 )  

1 .同上  

APASO指標  

2 .80%學生表

示能明白課堂

所學。  

3.70%學生表

示曾嘗試將課

堂所學運用於

日常生活。  

4.70%學生表

示有信心處理

個人情緒。  

5.70%學生表

示會積極解決

個人困難。  

1.APASO  

2 .持分者問卷

(教師及學生 )  

3 .觀察性評估  

4 .會議討論  

各級班主任  

及  

學生輔導人員  

3.聯課活動  

3.1 級本「優秀班」比賽：

秩序、整潔、關愛、積極

參與、禮貌、責任感、信

實  

 

3.2 感恩心聲點唱站  

 

3.3 教師早會分享 (以生活

教育課程為主題 ) 

 

3.4 主題講座  

3.4.1 親親校園  

3.4.2 自我管理  

3.4.3 保護身體  

3.4.5 守規守法  

3.4.6 尊重別人  

3.4.7 訂立目標  

3.4.8 交友之道  

3.4.9 健康生活  

3.4.10 升中適應及準備  

 

各級學生  

 

 

 

 
各級學生  

 

各級學生  

 

 

 

一年級學生  

一、二年級生  

一、二年級生  

三、四年級生  

三、四年級生  

五、六年級生  

五、六年級生  

五、六年級生  

六年級學生  

 

全學年每月 

 

 

 

 
單數月逢週五  

 

全學年  

每天早會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1 .同 上 APASO

指標  

 

2 .  70%教師認

同學生在以下

方面有提升：  

a.自我管理  

b.責任感  

c.自律守規  

d.積極參與  

e.尊重別人  

f.社交技巧  

 

1.APASO  

 

2 .持 分 者 問 卷

(教師及學生 )  

 
3 .觀察性評估  

 

4 .會議討論  

 

各級班主任  

、級聯絡及  

學生輔導人員  

 

 

 

 
 

全體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c) i. 對教師的支援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專業培訓  

1 .1 班級經營理念及策略  

1 .2 帶領成長活動解說技

巧  

1 .3 運用正面表達技巧促

進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  

 

2 .同儕支援  

2 .1 教師師徒計劃  

2 .2  班主任級會議  

2 .3  生 活 教 育 課 堂 同 儕

觀摩  

 

3 .營造關愛團隊  

3 .1 教師表揚行動   

3 .2 祝福卡、感恩卡  

3 .3 教職員生日會  

3 .4 身心鬆弛操  

3 .5 健康太極操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級聯絡及  

班主任  

 

 

 

全體教師  

 

八月份開學前 

十月份  

 

十二月份  

 

 
 

全學年  

隔星期  

全學年  

 

 
 

全學年  

 

 

 
 

上學年  

下學年  

1.  70%教師認

同培訓能提升

他們協助輔導

工作的能力，

包括：  

a. 推 行 班 級 經

營  

b. 帶 領 成 長 課

堂活動  

c. 與 家 長 溝 通

和合作  

d. 處 理 學 生 問

題  

 

2. 70% 教 師 認

同教職員團隊

的士氣有所提

升。  

1 .持分者問卷  

2 .觀察性評估  

3 .會議討論  

 

副校長及  

輔導主任  

 

 

 

 

 

副校長、  

輔導主任及  

學生輔導人員  

 

 
副校長、  

輔導主任及  

學生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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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i. 對家長的支援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專業培訓 

1.1 協助小一學生入學適應  

1.2 親子溝通與管教  

1.3 提升子女的自理能力  

1.4 預防沉溺行為  

1.5 協助小六學生準備升中

及適應中學生活  

 

2.家長小組 

2.1 親子及管教技巧  

2.2 處理個人情緒及壓力 

2.3 家長義工訓練及服務 

2.4 伴讀訓練 

2.5 小飾物製作 

 

3.個案諮詢及輔導 

 

4.家校溝通渠道 

4.1 家長校長齊分享 

4.2 家長日 

4.3 分級家長會 

4.4 家長教師聯誼活動 

4.5 校訊 

4.6 學校網頁 

4.7 輔導資訊電郵  

4.8 家訪  

4.9 陽光電話  

 

一年級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六年級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全體家長  

 
有需要的家長  

 

全體家長  

 

 

八月份開學前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十月份  

十二月份  

全學年  

上學年逢週五  

下學年逢週五  

 
全學年  

 

 
全學年逢週四  

全學年共三次  

全學年共兩次  

一月份  

全學年共六期  

全學年  

全學年  

上學年內完成  

全學年共四次  

1.  70%家長認

同培訓能提升

他們協助輔導

支援子女的能

力，包括：  

a. 適 應 小 一 生

活  

b. 親 子 溝 通 與

管教  

c. 提 升 子 女 的

自理能力  

d. 預 防 沉 溺 行

為  

e. 升中適應及

準備  

f. 處理個人情

緒及壓力  

 
2. 70% 家 長 認

同對學校的歸

屬感有增加。  

 

3. 70% 家 長 認

同措施有助提

升家校溝通與

合作。  

1 .持分者問卷  

2 .觀察性評估  

3 .會議討論  

副校長、  

輔導主任及  

學生輔導人員  

 

 

 

 

 

 

學生輔導人員

及外間機構  

 

 

 

 

學生輔導人員  

 

 
 

校長  

班主任  

班主任  

副校長  

副校長  

輔導主任  

輔導主任  

班主任  

班主任  

 (d) 輔助服務 

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個案輔導  

透過 與教 師、 家長 及相

關的 專業 人員 緊密 的溝

通及 協作 ，以 跨專 業跟

進個 案的 模式 ，協 助學

生解 決困 難及 促進 成長

。本 年度 關注 的學 生成

長困難包括：  

a .  初 小 級 別 ： 自 理 能

力 、 情 緒 管 理 、 親

子溝通  

b .  高 小 級 別 ： 社 交 技

巧 、 情 緒 管 理 、 自

尊感  

經校內轉介程

序及校外系統

轉介的有個別

需要的學生  

(服務人數為

不少於全校學

生數目的 3%)  

全學年  70% 跟 進 的 個

案有明顯的改

進。  

 

 

1.由輔導人員、教

師、家長及專業

支援人員作觀察

性評估，若有需

要，便以個案會

議形式持續地檢

視個案的進展，

並適時調整輔導

策略。 
 

2.透過與教師個

別諮詢及班主任

級會議共同跟進

個案改善情況。 
 

3.以個案報告及

口頭匯報方式向

學校及/或機構管

理層共同檢視個

案的進展。 

學生輔導人員

及  

其他相關的專

業支援人員  

2. 小組輔導 

按本年度學生的需要，初步計

劃籌辦以下小組項目，並作持

續及適時的修正及增減。 

 
2.1「親親校園」小一適應小組 

 

2.2「我是小管家」提升自理

能力小組A/B 

經校內轉介程

序及經初步評

估有需要及適

合參與小組輔

導的學生  

 

 
各級學生  

 

全學年  1. 70%組員能達

至小組所訂之

目標。  

 

 

 

2. 依據教育局

所定，參加「成

長的天空計劃」

輔助課程的學

1. 組員自我檢視

(填寫問卷及與工

作員個別面談)。 

 
2. 觀察性評估 

 
3. 透過與專 業

支援 人 員、 教

師及家長作個別

學生輔導人員

及  

其他相關非政

府機構的專業

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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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對象 進行日期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負責人 

2.3「人見人愛」提升社交能

力小組  

2.4「小勇士培訓計劃」提升

自信心小組  

2.5「EQ新人類」情緒智能

培訓小組  

2.6「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朋

輩支援小組  

2.7「前路由我創」提升自我

反思未來小組  

2.8 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

空計劃」輔助小組  

經「香港學生

資料表格

(HKSIF)」識

別出有正向需

要，及 /或經

校內轉介程序

及經初步評估

有需要及適合

參與小組輔導

的學生  

生，平均出席

率達 75%或以

上。學生在參

加計劃後，能

有助提升抗逆

力和自信心，

並能在情緒控

制、解決困難

、目標訂定和

接受別人意見

等範疇有改善

。  

諮詢及班主任級

會議共同跟進個

別組員的改善情

況。 

 

5. 人手／資源分配 

1. 運用「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額外津貼」及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向 ABC、DEF 及 XYZ 機構購買服務。  

2. 由 ABC 機構委派一名註冊學位社工負責全職五天駐校服務，並為學校

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的督導主任服務。 

3. 由 DEF 機構提供學生輔導活動及支援教師和家長的服務。  

4. 由 XYZ 機構提供「成長的天空計劃」下的各項活動。 
 
6. 經費預算 

項 目 說  明  經   費  

1.向 ABC 機構購買駐校註冊學位社工及諮詢督導

服務 

$XXX 

2.班級經營活動物資 $XXX 

3.校本生活教育課程物資 $XXX 

4.聯課活動 – 級本經營「優秀班」比賽物資 $XXX 

5.聯課活動 – 學生講座(向 DEF 機構購買服務) $XXX 

6.教師專業培訓及支援(向 DEF 機構購買服務) $XXX 

7.家長專業培訓及支援(向 DEF 機構購買服務) $XXX 

8.小組輔導活動(向 DEF 機構購買服務) $XXX 

9.「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至小六) (向 XYZ 機構

購買服務) 

$XXX 

總   計  $XXXXX 

 

 

 

 

 

校監簽署 

 

 

: 

 

 

校監姓名 :  

學校 :  

地址 :  

電話 :  

校印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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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聘用小學學校社工  

 

1.  根據「一校一社工」政策，每間轉為新資助模式的小學會有一名全職駐校

具學位的學校社工。學校社工是一個在學校特設專責處理學生福利事宜的

職位。  

2.  學校社工服務的整體目標為：  

 協助學生充分發展潛能，達致身心健康成長，接受適當教育，建立和諧

的人際關係，以及引導他們關心社會；  

 協助學生解決個人、家庭、人際關係或學業問題；以及  

 加強學生、家庭、學校與社區之間的連繫。  

3.  小學學校社工包括預防、發展及補救三個功能。主要服務類別包括：個案服

務、小組及活動、諮詢服務及協調和推動社區資源。具體的工作內容如下：  

個案及諮詢工作服務  

 協助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作初步評估，訂定輔導計劃及監察有關

進度，幫助他們面對成長中所遇到的疑難；  

 處理 /支援受家庭問題 (如虐兒、父母婚姻破裂、親子關係惡劣及喪失親

等問題 )困擾的學生；  

 為有需要的學生 (包括小一新生或新來港學生 )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幫

助他們投入校園生活及盡快適應和融入新的學習環境；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情緒及行為、社交發展、親子照顧等方面，

提供支援；  

 為輟學學生和有輟學危機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加強他們面對

學習和成長階段遇到困難和挑戰的能力，以協助他們復學；  

 處理及跟進緊急個案；  

 出席及 /或主持個案會議，與學校行政人員及有關的專業人員，例如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共同研究個案；  

 按需要進行家訪，加強家校合作以協助學生面對逆境的挑戰；  

 轉介或聯絡校外專業人士，引入社區資源，為學生提供別跨專業的支

援服務，如心理輔導服務及社會褔利服務等；  

 為教師提供專業意見，處理學生在學習、情緒和行為上出現的困難；並

就個人成長教育的推行，提供建議及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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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及活動  

 與輔導組一起策劃、舉辦和安排學校輔導活動，讓學生明白和適應在

不同成長階段中所面對的挑戰、生理和心理的變化等，如「成長的天空

計劃」、「學生大使計劃」、班級經營、具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等；  

 為小一的學生提供新生適應活動、高年級學生提供升中適應的講座及

訓練課程等，與區內中學輔導組或社工合辦輔導活動，以增強學生面

對挑戰的信心和能力，以及面對升讀中學可能遇到的適應困難；  

 出席家長教師會會議，就加強家校合作提供意見及支援；  

 策劃、組織和舉辦家長培訓課程、家長交流小組、親子管教講座、家長

學堂系列、建立家長支援網絡等，以增強家校合作，促使家長與學校同

步照顧子女健康成長；  

 為教師舉辦學生輔導專業培訓活動如工作坊、研討會等，並與教師分

享輔導的經驗和心得，以加強教師對學生不同需要的了解，增加教師

對有情緒及行為問題╱高危學生的辨識能力，以及強化班主任的班級

經營策略等。  

學生個人成長  

 統籌、設計、推行及檢視個人成長教育課，並需教授特定的專題課節。  

學校輔導政策  

 為輔導組特定成員，一起制訂整年的輔導計劃，清楚地闡明本學年的

工作目標，並以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為最終目的；  

 與輔導組一起制訂學生輔導政策，策劃及統籌相關的輔導服務；  

 建立校內及校外的轉介機制，以便及早識別、輔導及轉介有需要的學

生  接受適切的輔導服務；  

 協助學校制訂就學政策，以確保學生依時上學；  

 協助設立學校自我評估機制，定時作出系統性的檢視，確保學生輔導

服務有效地推行。  

 

4.  獲考慮聘為小學的學校社工申請人須持有以下各項及專業認可訓練資歷：  

(a) 在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505章下的註冊社工；   

(b) (i)  本地社會科學學位主修社會工作╱同等學歷；或  

 (ii)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一年制社會工

作研究院課程；或  

 (iii)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兩年制社會研

究╱社會工作研究院課程；或  

 (iv) 本地學位╱同等學歷及修畢由認可機構開辦的社會工作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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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c) 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 (課程乙 )及中國語文科E科或以上成績，或

持有同等學歷；及  

(d) 能操流利的廣東話。  

 

5.  學校可視乎校本的情況，要求小學學校社工須在每學年內處理一定數量的個

案及籌辦一定數量活動。學校宜在兩者的數量上取得適當的平衡。  

6.  學校社工的責任－學校社工須有專業操守，並遵守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社

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實務指引》，為小學提供服務。 (詳情請參閱社會工作者

註冊局的網頁： https://www.swrb.org.hk)。  

7.  為善用社工專業，學校在工作分配上不宜安排社工擔任以下職務：  

 學與教範疇，例如：代課、補課、學科輔導教學、監考、擔任主考員或

協助考核工作；  

 學校日常運作範疇，例如：恆常於小息、午膳或放學時段當值；於學校

活動中當值 (如負責運動會計時、派發獎品 )；  

 文書範疇，例如：與社工專業無關的文書工作、壁佈及雜務。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de-of-aid-and-related-documents-for-aided-imc-schools/Compendium_1.18a.pdf#page=123
https://www.swr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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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諮詢服務津貼｣的運用  

 

為確保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校社工╱輔導服務，學校須為駐校社工╱學生輔導

人員配置專業諮詢服務。學校在運用｢諮詢服務津貼｣，向具專業質素保證機制的

社工服務機構購買專業諮詢服務時，可參考以下的建議，並因應校本需要，調整相

關內容：  

 

1.  有關為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的督導主任服務，

督導主任必須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或以上學歷之註冊社工，並須具最少十年

或以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工作經驗，並以小學駐校服務經驗為優，至於特殊

學校則以在特殊學校工作的經驗為優。  

 

2.  為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以下的諮詢、督導及支援服務﹕  

(a)  個案工作  ─ 例如：評估及介入技巧、記錄撰寫、向學校及家長提供諮商

的技巧、針對特別困難處理的個案，提供意見及深層的支援；   

(b)  教師支援層面  ─ 例如：按需要協助策劃教師培訓；   

(c)  學校系統層面  ─ 例如：(i)協助進行學生情緒及行為表現整體分析；(ii)在

學生支援的機制及政策、危機處理及校本輔導策略等提供意見；及 (iii)於

學年終結時，提供評核報告予學校參考及存檔；   

(d)  專業議題及發展  ─ 例如：安排專業進修、專業操守、有關社會工作的最

新資源、發展及研究分享等；  

(e)  個人層面  ─ 例如：與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探討個人的強項及有待改

善之處、每年參與有關同工的考績、為有需要的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

提供特別指導；  

(f)  辦學團體層面  ─ 例如：建議、協助及促進辦學團體其下學校的「全方位

學生輔導服務」的整體發展。  

 

3.  諮詢、督導及支援可包括以下服務形式：  

(a)  督導主任定期到訪學校與學校社工進行個別或小組會議、每年與學校進行

檢視會議，並妥存記錄；  

(b)  定期為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安排專業培訓 (可列明全年最少次數或小

時 )；  

(c)  檢閱由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撰寫的相關文件，例如：個案記錄、會議

記錄、活動計劃及評估、周年「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等，並提供

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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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有需要時 (包括突發事件、緊急╱複雜個案或服務受阻等 )，提供個別指

導和到校支援，以及按需要調配人手；  

(e)  根據社署聯同相關政策局／政府部門、相關非政府機構及專業人士共同制

定並由社署發出《「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二零二零

年修訂版 )」》(程序指引 )，為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提供適當的指導及

支援，以協助他／她處理懷疑虐兒個案及提供跟進服務。如取得學校、非

政府機構及社署三方的同意，由在小學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聘用的註冊社工

擔當在程序指引第三章所述的個案主管角色，督導主任可就學校社工／學

生輔導人員所處理的「已知個案」，提供專業指導和意見 (有關資料，請參

閱程序指引第十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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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輔導個案記錄管理  

 

學校管理個案記錄的原則和重點：  

 

1. 

 

 

 

2.  

 

 

《學校行政手冊》有關「學生事務」 (第 3章 )明列：「學校應備存適當的學生

記錄，並須適時將記錄更新，及以方便提取的方式保存。」(第 3.3.1段 )個案文

件夾屬學校的資產，應妥善保存及上鎖，未得校長同意不得帶離學校。  

 

無論以硬件或軟件方式處理學生的資料和記錄時，學校須確保收集資料的目

的和方式、資料的使用、資料的保安及查閱等方面，均符合《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的規定。有關條例詳情已上載於教育局網頁及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  

  

3. 校方在保存及轉移輔導個案軟件等敏感資料時，必須按照《學校資訊科技保

安指引》第 5章「數據保安」所提及的原則和指引處理，並須定時檢視相關措

施，評估當中涉及的保安風險，並確保這些敏感的個人資料不會外洩，否則後

果由學校承擔。《學校資訊保安建議措施》見教育局網頁。  

 

保安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學校須防止有人未經授權擅自或意外地查閱、刪除、處理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學校持有的個人資料；  

(b)  學校系統及網絡中的資訊應根據其敏感程度分類，並為不同類別的資料設

定合適的存取權限，限制資料僅供預定組別或人士使用；  

(c)  採用保安措施 (如防火牆系統、抗電腦病毒及惡意程式碼偵測和修復軟

件 )，以保障限閱及機密資料的安全；   

(d)  避免把限閱資料儲存在便攜式電子儲存裝置內，如無法避免使用便攜式電

子儲存裝置，則須把個人資料加密以保安全，如無需要時，須立即刪除裝

置內所儲存的資料；及  

(e)  如遺失載有個人或保密資料的裝置，須立即向學校匯報。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personal-data-ordinace-cap486-note/privacy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personal-data-ordinace-cap486-note/privacy_c.pdf
http://www.pcpd.org.hk/tc_chi/data_privacy_law/ordinance_at_a_Glance/ordinance.html
http://www.pcpd.org.hk/tc_chi/data_privacy_law/ordinance_at_a_Glance/ordinanc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Security/information-security-in-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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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資助模式  

已聘用學生輔導教師的學校獲發「額外津貼」的款額  
 

學校的核准  

開班數目  

資助小學  

  現行的輔導資源  

「額外津貼」 2 

（ 2024/25學年）  

連同獲增加六份「額外
津貼」學校所得總額  

(2024/25學年 )  
5  
 

0.5 名學生輔導教師  

$19,654 $137,578 

6  $39,308 $157,232 

7  $58,962 $176,886 

8  $78,616 $196,540 

9  $98,270 $216,194 

10  $117,924 $235,848 

11  $137,578 $255,502 

12  $157,232 $275,156 

13  $176,886 $294,810 

14  $196,540 $314,464 

15  $216,194 $334,118 

16  $235,848 $353,772 

17  $255,502 $373,426 

18  

1 名學生輔導教師  

$19,654 $137,578 

19  $39,308 $157,232 

20  $58,962 $176,886 

21  $78,616 $196,540 

22  $98,270 $216,194 

23  $117,924 $235,848 

24  $137,578 $255,502 

25  $157,232 $275,156 

26  $176,886 $294,810 

27  $196,540 $314,464 

28  $216,194 $334,118 

29  $235,848 $353,772 

30  $255,502 $373,426 

31  $275,156 $393,080 

32  $294,810 $412,734 

33  $314,464 $432,388 

34  $334,118 $452,042 

35  $353,772 $471,696 

36  $373,426 $491,350 

37  $393,080 $511,004 

38  $412,734 $530,658 

39  $432,388 $550,312 

40  $452,042 $569,966 

41  $471,696 $589,620 

42  $491,350 $609,274 

43  $511,004 $628,928 

44  $530,658 $648,582 

45  $550,312 $668,236 

                          

2 額外津貼的津貼額會根據每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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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助模式  

學校設立「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  

獲發「諮詢服務津貼」及「額外津貼」的款額  

學校的核准  

開班數目  

資助小學  

 

「額外津貼」 3 

(2024/25學年 )  

獲發放  

「諮詢服務津貼」及

「額外津貼」的學校  

所得總額  

(2024/25學年 )  

1  

1份「諮詢服務津貼」 4 

$140,443  

(2024/25學年計算 )  

 
 

$0 $140,443 

2  $0 $140,443 

3  $0 $140,443 

4  $0 $140,443 

5  $0 $140,443 

6  $0 $140,443 

7  $0 $140,443 

8  $0 $140,443 

9  $0 $140,443 

10  $0 $140,443 

11  $0 $140,443 

12  $19,654 $160,097 

13  $39,308 $179,751 

14  $58,962 $199,405 

15  $78,616 $219,059 

16  $98,270 $238,713 

17  $117,924 $258,367 

18  $137,578 $278,021 

19  $157,232 $297,675 

20  $176,886 $317,329 

21  $196,540 $336,983 

22  $216,194 $356,637 

23  $235,848 $376,291 

24  $255,502 $395,945 

25  $275,156 $415,599 

26  $294,810 $435,253 

27  $314,464 $454,907 

28  $334,118 $474,561 

29  $353,772 $494,215 

30  $373,426 $513,869 

31  $393,080 $533,523 

32  $412,734 $553,177 

33  $432,388 $572,831 

34  $452,042 $592,485 

35  $471,696 $612,139 

36  $491,350 $631,793 

37  $511,004 $651,447 

38  $530,658 $671,101 

39  $550,312 $690,755 

40  $569,966 $710,409 

 

                          

3 「額外津貼」會根據每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 

4 「諮詢服務津貼」津貼額會每年按社會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應調整。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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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助模式  

獲發「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諮詢服務津貼」及「額外津貼」的款額  

學校的核准  

開班數目  

官立╱資助小學  

 

「額外津貼」 5 

(2024/25學年 )  

獲發放「學校社會工作

服務津貼」、  

「諮詢服務津貼」及

「額外津貼」  

的學校所得總額  

(2024/25學年 )  

1  

獲發放 1份「學校社會工作

服務津貼」 6 $709,320  

及「諮詢服務津貼」 7 

$140,443  

(2024/25學年計算 )  

$0 $849,763 

2  $0 $849,763 
3  $0 $849,763 
4  $0 $849,763 
5  $0 $849,763 
6  $0 $849,763 
7  $0 $849,763 
8  $0 $849,763 
9  $0 $849,763 

10  $0 $849,763 

11  $0 $849,763 
12  $19,654 $869,417 
13  $39,308 $889,071 
14  $58,962 $908,725 
15  $78,616 $928,379 
16  $98,270 $948,033 
17  $117,924 $967,687 
18  $137,578 $987,341 
19  $157,232 $1,006,995 
20  $176,886 $1,026,649 
21  $196,540 $1,046,303 
22  $216,194 $1,065,957 
23  $235,848 $1,085,611 
24  $255,502 $1,105,265 
25  $275,156 $1,124,919 
26  $294,810 $1,144,573 
27  $314,464 $1,164,227 
28  $334,118 $1,183,881 
29  $353,772 $1,203,535 
30  $373,426 $1,223,189 
31  $393,080 $1,242,843 
32  $412,734 $1,262,497 
33  $432,388 $1,282,151 
34  $452,042 $1,301,805 
35  $471,696 $1,321,459 
36  $491,350 $1,341,113 
37  $511,004 $1,360,767 
38  $530,658 $1,380,421 

39  $550,312 $1,400,075 
40  $569,966 $1,419,729 

 

                          
5
 「額外津貼」會根據每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 

6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額是參照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中點薪金而釐定。津貼額會每年按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一薪酬作相應調整。 

7
 「諮詢服務津貼」津貼額會每年按社會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應調整。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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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額外津貼」的運用  

 

有關「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額外津貼」的運用，學校可根據校本情況及學

生的需要，靈活地結合其他學校資源，除透過向非政府機構購買社工服務或自行

聘用方式，聘任最少一名具學位資歷的社工人手外，亦可向非政府機構購買多樣

化的學生輔導服務，包括：  

(a)  向非政府機構增購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的駐校服務日數 (由一日至五

日不等 )，或直接增聘額外的全職╱半職的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以照

顧更多有需要的學生；教育局要求這些學生輔導人員必須是註冊社工、具

輔導及／或教學經驗的檢定教師或其他具同等輔導資歷的專業人員；  

(b)  有系統的生活技能套件及╱或專題式發展性的青少年成長培育活動 (如提

升抗逆力、預防吸毒／欺凌、網上沉溺、兩性相交等主題 )，以協助學生抗

拒不良的誘惑和實踐健康生活模式，及╱或輔助性的學生小組、個案輔導

等服務，以改善學生的行為和情緒等問題，從而預防可能在校內出現的學

生問題。這些輔導活動可以是主題式的單次活動，或維持數天至數月的連

續性的活動，又或較穩定和長期的輔導計劃；既可以是小組輔導，亦可以

是全級╱全校性的輔導服務；  

(c)  專為家長而設的家長交流小組、親子管教講座、家長學堂系列、建立家長

支援網絡等，以增強家校合作，促使家長與學校同步照顧子女健康成長；

及  

(d)  為提升教師輔導技巧而設的專業發展主題系列，以加強對學生不同需要的

了解，增加教師對有情緒及行為問題╱高危學生的辨識能力，以及強化班

主任的班級經營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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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有關學生輔導人員註冊為准用教員之修訂參考備註  

 根據現行《教育規例》，任何人士若希望成為中學或小學的准用教員，必須

持有下列資格：  

 (a) 指 明 院 校 8  所 頒 發 的 高 級 文 憑 (higher diploma) 或 副 學 士 學位

(associate degree)；或  

 (b)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認為與上述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的資格相等

的任何其他教育訓練或實習經驗。  

 

 (一 ) 若註冊社工只持有本地社會工作文憑 (Diploma in Social Work)或相若

的學歷，則本局會以上述 (b)項考慮有關的准用教員申請。大體而言，

若該社會工作文憑是在下列其中一種情況下取得，則本局在審核准用

教員註冊申請時可以當作與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相若：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學院的四年制文憑課程 (全日制 )，並取得

該課程的畢業證書；而該課程的入學條件為中五畢業或以上程度。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學院的三年制文憑課程 (全日制 )，並取得

該課程的畢業證書；而該課程的入學條件為香港中學會考五科 (其

中包括英文科 (課程乙 )或中文科 )合格或以上程度。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學院的二年制文憑課程 (全日制 )，並取得

該課程的畢業證書；而該課程的入學條件為中七畢業或以上程度。 

 

 (二 ) 《教育條例》第 (52)(2)(a)條訂明，如准用教員停止受僱於該許可證所

指明的學校，該許可證須當作已經取消。所以，學生輔導人員如在同

一所學校繼續服務 (即沒有離任 )，他們將毋須在新學年重新申請准用

教員許可證。學生輔導人員的學校如因進行合併而轉換名稱，但學校

註冊編號維持不變，學生輔導人員亦不用重新辦理准用教員註冊手續。

但若其學校在合併過程中獲學校註冊及監察組給予新的學校註冊編號

(即獲註冊為一所新的學校 )，則學生輔導人員須向本局教師註冊小組

申請新的准用教員許可證。  

                          
8
 指明院校指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演藝學院、香港科技大學、香港都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或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任何專上學院。 


